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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5月份专项执法暨大气监督帮扶

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山东省生态环境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鲁环字〔2023〕

25 号）要求，按照本年度执法工作计划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对重点监管对象、简化监管对象、一般监管对象和特殊监管

对象按照差异化管理原则，分类开展现场现场和非现场监管，并

逐步提高非现场检查比例。严厉打击在线监测数据弄虚作假、通

过旁路、暗管偷排污染物、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、超标排污或未

执行超低排放标准、未安装治污设施、在线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

等“四类突出问题”。依法帮扶企业改正违法行为，提升环境治

理和环境管理水平。

二、范围时限

本次执法行动涉及全市各县区部分重点监管单位、加油站，

部分企业新建项目和相关第三方服务机构。除加油站专项检查内

容（2023年 6月 30日前完成）外，其余检查内容 5月底前完成。

三、任务派发

依托山东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智慧监管系统实施，其中

市级新建 5月份重点监管企业专项检查任务，派送重点监管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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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数的 1/12至各县区账户（同时关联《污染源现场检查表》《污

染源非现场检查表》）；新建 5月份加油站专项检查任务，派送

170家加油站至各县区账户；新建 5月份建设项目专项行动，靶

向抽取 60个建设项目派送至各县区账户。

兰山、罗庄、河东各自新建 5月份县区加油站专项检查任务，

各自靶向抽取 10家 2年内检查存在问题（含处罚）加油站，自

行派发开展检查活动。

开展大气监督帮扶活动，成立 2个检查组（附件），搜集生

态环境信访、自动在线数据、排污许可证问题线索（附件），参

照上级监督帮扶评分及工作要点开展检查。

四、检查要点

（一）建设项目检查活动

1、环评制度执行情况。排查是否存在未依法提交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，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超过 5年方才开工建设的，以及建设项目

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环境保护措施发生重大变

化，未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。

2、“三同时”制度执行情况。排查建设单位污染防治设施

与主体工程是否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重点排查

是否存在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按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建设，以及未通过竣工验收，主体工程投入

生产使用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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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自主验收制度执行情况。排查项目验收报告是否存在弄

虚作假情形。如，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、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

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第

八条所列不得通过验收情形，仍给出验收合格结论的。排查验收

监测报告弄虚作假情形。如，主要污染物及环境质量监测点位、

监测因子、监测频次及周期、监测结果、达标判断等验收监测信

息及其他《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》第四条、

第五条及第六条所列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行为，仍给出监测结果

合格结论的。

（二）加油站检查活动

因汽油属于危化品，检查时需按照加油站安全要求和《加油

站挥发性有机物现场检查要点》（附件）开展现场检查，其中对

市级派发的任务，根据工作实际以依法开展气液比检测、油气排

放浓度检测为主要内容，兰山、罗庄、河东自行派发的检查任务，

以“回头看”加油站问题（违法行为）是否再犯为主要检查内容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制定执法清单。通过山东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智

慧监管系统确定检查对象名单和检查表格，形成执法任务清单，

派送至县区或执法人员账户。执法任务按执法主体分为两部分，

部分为县区组织自查，其余部分派发至市支队执法人员账户，视

情况组织交叉执法。

（二）实施现场检查。涉及采样监测的，要做好现场勘验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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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和影视资料取证，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采样过程，使用“山东

环境执法”记录检查情况。涉及重点监管企业最近 3次以上检查

无问题的，经分局执法机构负责人同意，可以采取非现场检查（填

写《污染源非现场检查表》）。

（三）检查结果运用。专项执法行动结束后，各县区要在 5

个工作日将查处情况报告报市局，相关违法行为使用智慧监管系

统依法立案查处，相关环境问题形成纸质或电子档案交分局业务

科室督促整改。

（四）资料整理归档。执法记录仪影像资料上传至市执法记

录仪数据调度平台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严肃工作纪律。结合《全市生态环境系统执法队伍作

风纪律整顿活动实施方案》，以“四不两直”的方式开展执法活动，

不得提前通知企业，跑风漏气；杜绝蛮横执法，现场检查时不得

对企业刻意刁难；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相关规定，不参与、

不安排与执法检查无关的活动，不提与工作无关的要求。

（二）落实执法普法。推行“说理式执法”模式，在执法过程

中向企业相关人员普及法律、法规及相关管理要求，以及违法造

成的后果、付出的代价等，培养企业守法意识，帮助企业提高守

法能力。

（三）做好执法保障。参与交叉执法活动的人员要携带好执

法记录仪、便携式打印机等执法辅助设备，由本县区分局提供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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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车辆并按照县外出差标准保障生活补助，因执法检查需要进行

异地住宿的，产生的食宿费用按照相关公务出差标准自行报销。

已配发执法服装的县区，要统一着装执法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王昭志 0539-7206187

技术服务电话：郭立杰 0539-7206186

协同办公邮箱：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一科


